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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罪 犯 待 遇 大 会

2000年4月10日至17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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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F.187/L.1
A/CONF.187/


2000年4月9日在维也纳奥地利中心举行的会前协商的报告

1.
按照联合国特别会议的惯例和联合国大会1998年12月9日第53/110号决议，2000年4月9日在维也纳奥地利中心举行了会前协商。会前协商对所有受邀参加大会的代表开放。

2.
现将协商过程中审议的事项和议定的建议分列如下。

A.
静默一分钟

3.
建议大会为奥地利故总统鲁道尔夫(基希施莱格阁下和突尼斯故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阁下静默一分钟。

B.
选举大会主席

4.
建议大会以鼓掌方式选举南非代表团团长南非司法部长Manuel Panella阁下为大会主席。

C.
选举其他主席团成员
5.
大会总务委员会将由大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6条规定并按照下列地域分配方式选出的28名主席团成员组成。主席将不在区域分配考虑之列：


非洲国家七名：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摩洛哥和尼日利亚；


亚洲国家六名：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曼、巴基斯坦和菲律宾；


东欧国家三名：克罗地亚、波兰和俄罗斯联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五名：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


西欧和其他国家六名：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

6.
根据会前协商过程中所作的宣布并按照上述第6条的规定，建议选举……（亚洲国家）和Berislav Zivkovic先生（克罗地亚）分别为第一委员会和第二委员会主席，选举……（东欧国家或西欧和其他国家）为总报告员。

7.
根据各区域组主席间达成的协议，并经2000年3月30日举行的第十届大会筹备工作非正式会议赞同，建议哥伦比亚副总统Gustavo Bell Lemus阁下任大会高级别部分会议主席。

D.
通过议事规则
8.
建议大会通过A/CONF/187/2号文件中所载暂行议事规则。

E.
通过议程
9.
建议大会通过A/CONF.187/1号文件中所列临时议程。

F.
项目的分配
10.
建议将第十届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2、4和7和高级别部分会议分配给全体会议审议，并将临时议程项目3、5和6分配给第一委员会审议。

11.
还建议将四个讲习班专题分配给第二委员会审议。

G.
 工作安排
12.
建议大会核准经修正以反映4月16日星期日将不举行任何正式会议这一情况的A/CONF.187/1号文件附件所列大会工作拟议时间表，但有一项谅解，即大会期间可作任何必要的调整。

13.
还建议大会设立一个拟由John Freeman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任主席的开放工作组，其主要目标是进行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该开放工作组将向大会全体会议提出报告。

H.
大会代表全权证书：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
14.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4条的规定，建议任命奥地利、玻利维亚、中国、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南非、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美利坚合众国为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果上述任何国家缺席，大会可根据主席建议由同一区域组的另一国家予以代替。

I.
大会的报告
15.
建议根据历届大会的惯例，第十届大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大会关于其各项实质性议程项目的结论和建议和讲习班的结果、大会的各项决定、大会的起源简述和大会的进行情况，其中包括概述全体会议和各委员会进行的实质性工作以及综述全体会议上所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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